附件1：职位职责和任职条件

一、双碳与环保技术研究院副院长（1名）
（一）岗位职责
1.制定并实施双碳院市场战略与年度经营计划，构建高效的营销网络与管理体系。
2.主导开拓和维护与政府主管部门、大型企业集团、工业园区等核心客户的战略合作关系，确保重大项目信息渠道畅通。
3.牵头重大综合性项目（尤其是中央资金项目、EOD项目等）的商务策划、谈判与合同签订，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4.提升双碳院品牌市场影响力，统筹协调各板块资源，推动跨业务线协同营销。
（二）任职条件
1.基本条件
（1）年龄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本科及以上学历，环境工程、生态学、水利水电工程、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
（3）10年以上环保、水利、能源、工程咨询或相关领域市场开发、商务管理经验，其中至少5年以上中高层营销管理经验。
（4）精通环保、水利、固废应用推广、新能源等市场运作规律，对政策有敏锐洞察力；具备出色的战略思维、市场分析、商务谈判和团队领导能力。
2.核心能力与业绩要求
（1）资源网络： 在省级或重点区域生态环境、水利、发改等政府部门，以及大型国企、工业园区、能源集团等客户群体中，拥有成熟、稳定的高层级商务资源与沟通渠道。
（2）业绩要求： 有成功主导年度营销额超过3000万元或单个重大项目合同额超过1000万元的业绩案例，具备从信息跟踪、方案策划到合同落地的全过程成功经验。
（3）协同能力：善于整合技术、资本、合作伙伴等多方资源，具备牵头运作大型综合性项目（如EOD、中央预算内资金项目包）的市场能力。
二、双碳与环保技术研究院环保专业副总工程师（1名）
（一）岗位职责
1.负责双碳院环保咨询、环境设计、环保产品和信息化研发的技术统筹，对环保项目技术方案、成果质量进行审核把关。
[bookmark: _GoBack]2.负责双碳院环保方向业务生产经营管理， 牵头解决复杂、敏感类项目环评、应急预案、验收中的重大技术难题。
3. 指导生态环境、固废资源化、节能减碳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业务拓展。
4.维护与权威评估机构、专家的良好关系，牵头院内环保技术标准与能力建设。
（二）任职条件
1.基本条件
（1）年龄45周岁以下，高级工程师职称及以上职称，持有注册环评工程师执业资格。
（2）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生态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3）10年以上环保咨询、环境工程设计或研发经验，具备大型环评机构、大型设计院或知名环保企业技术负责人经历者优先。
（4）在专业领域内有较高的技术声望和影响力。
2.核心能力与业绩要求
（1）技术权威：精通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保验收、环境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等环保咨询全流程技术要点及法规标准，能解决复杂、敏感项目的重大技术难题。
（2）重大项目经验：曾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或核心专家，成功完成至少5项省级及以上审批的重大项目（如能源、交通、石化、化工等领域）环评报告编制或技术评估。
（3）技术拓展与研发：对环保装备研发、环境监测信息化、固废资源化利用、碳核算与减排等前沿方向有深入研究或项目实践经历，能引领相关技术研发与业务拓展。
（4）专家资源：与省级及以上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行业协会、知名专家团队有良好联系。
三、双碳与环保技术研究院水保专业副总工程师（1名）
（一）岗位职责
1.负责双碳院水土保持、洪水影响评价、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相关业务信息化和产品研发的技术统筹，对水保项目技术方案、成果质量进行审核把关。
2.负责双碳院水保方向业务生产经营管理， 牵头解决复杂项目水保方案编制、监测及验收中的重大技术难题。
3. 指导水土保持、流域治理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业务拓展，推动水保技术向生态修复、流域治理等方向延伸，促进与环保、设计业务的融合。
4.维护与权威评估机构、专家的良好关系，牵头院内水保技术标准与能力建设。
（二）任职条件
1.基本条件
（1）年龄45周岁以下，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持有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或同等执业资格者优先。
（2）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水利工程、水文水资源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3）10年以上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测、验收及洪水影响评价等相关工作经验，具备甲级资质单位技术负责人或资深评审专家经历者优先。
（4）在专业领域内有较高的技术声望和影响力。
2.核心能力与业绩要求
（1）技术精通：全面掌握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审查要点，尤其在山区、丘陵区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方面经验丰富。
（2）复杂项目能力：独立负责或主导过至少3项大型线性工程（如高速公路、铁路、航道）、水利枢纽等复杂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或洪水影响评价，并成功通过水利部或省级水利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
（3）业务延伸：熟悉流域综合治理、生态清洁小流域等领域的相关技术与政策，能推动水保业务向大生态领域延伸。
（4）系统资源：与省级及以上水利、自然资源、林业等主管部门及其技术支撑单位有深厚的工作联系和良好的个人声誉，熟悉项目评审流程与关键环节。
（5）技术管理：具备带领团队高效完成大型项目水保各阶段技术工作的管理能力，能制定和实施技术标准与质量控制流程。
‌四、市政设计研究院道路专业副总工程师（1名）‌
‌（一）岗位职责‌
1.‌技术统筹与质量管控‌：负责市政院道路专业全过程咨询设计及智慧道路平台搭建、产品研发的技术统筹，对重大项目的技术方案、成果质量进行全流程审核把关。
2.‌生产管理与技术攻坚‌：牵头道路方向业务生产管理，主导解决大型复杂项目（如城市快速路、主干道）全过程咨询设计中的重大技术难题，确保项目高效落地。
3.‌技术研发与业务拓展‌：指导道路规划设计、智慧市政产品研发、信息化平台搭建等前沿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业务拓展，推动技术成果转化。
4.‌资源整合与标准建设‌：维护与地市、省级及以上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图审中心及权威专家的战略合作关系，牵头制定院内道路技术标准与能力提升体系。
‌（二）任职条件‌
1.‌基本条件‌
（1）年龄45周岁以下，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持有注册道路工程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
（2）道路工程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博士学历优先。
（3）10年以上道路工程设计经验，具备大型设计院技术负责人经历者优先。
（4）在专业领域内具有较高技术声望与行业影响力，曾获部级及以上优秀工程设计奖者优先。
2.‌核心能力与业绩要求‌
（1）‌技术权威性‌：精通道路工程全过程咨询技术要点及国家/行业规范，能独立解决复杂项目的重大技术难题；拥有省级及以上勘察设计大师称号者优先。
（2）‌重大项目经验‌：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成功完成至少2项市政快速路或主干道或市政桥梁设计项目，在建设部“四库一平台”有可查的B级及以上业绩记录者优先。
（3）‌技术前瞻性‌：对智慧道路设计、BIM技术应用、交通大数据平台搭建等前沿方向有深入研究或项目实践，能引领技术研发与业务创新。
（4）‌资源整合能力‌：与地市、省级及以上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图审中心及知名专家团队保持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具备跨领域资源整合能力。
五、市政设计研究院建筑专业副总工程师（1名）
（一）岗位职责‌
1.技术统筹与质量管控‌：负责建筑专业城市更新类项目(如旧厂区改造、老街区活化、城中村整治等)全过程咨询设计及绿色建筑、智慧建筑产品研发的技术统筹，对重大项目的技术方案、施工图设计、BIM协同等进行全流程审核把关。
2.生产管理与技术攻坚‌：牵头建筑方向业务生产管理，主导解决大型复杂项目（如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更新综合体等）中的结构优化、节能设计、消防审查等重大技术难题。
3.技术研发与业务拓展‌：指导绿色建筑认证、装配式建筑、建筑智能化系统等前沿领域的技术创新，推动BIM正向设计、数字孪生等技术应用，拓展EPC总承包业务。
4.资源整合与标准建设‌：维护与地市、省级及以上住建部门、行业协会、图审中心及权威专家的战略合作关系，牵头制定院内建筑技术标准与绿色建筑评价体系。
（二）任职条件‌
1.基本条件‌
（1）年龄45周岁以下，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持有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2）建筑学、建筑设计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博士学历优先。
（3）10年以上建筑设计经验，具备甲级设计院技术负责人经历者优先。
（4）在建筑领域具有较高技术声望与行业影响力，曾获部级及以上优秀工程设计奖者优先。
2.核心能力与业绩要求‌
（1）技术权威性‌：精通建筑全流程设计规范及绿色建筑标准，熟悉旧建筑改造流程与规范，能独立解决复杂幕墙、节能改造等项目的技术难题。拥有省级及以上勘察设计大师称号者优先。
精通城市更新类政府投融资项目全流程包装与设计，包括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资金支持项目的策划、申报材料编制及资金落地实施，具备从政策解读、项目筛选到合规性审查、风险管控的全链条服务能力。
（2）重大项目经验‌：曾作为项目负责人，成功完成至少2项大型建筑或3个完整的城市更新类建筑项目的设计工作，在建设部“四库一平台”有可查的B级及以上业绩记录者优先。
（3）技术前瞻性‌：对装配式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等前沿方向有深入研究或项目实践，能主导BIM正向设计、数字孪生平台搭建等技术研发。
（4）资源整合能力‌：与地市、省级及以上住建部门、绿色建筑评价机构、知名专家团队保持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具备跨专业（结构、机电、景观）资源整合能力。

